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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长安大学宣传环境设施管理办法》
的通知

各分党委、党总支，校属各单位：

现将《长安大学宣传环境设施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中共长安大学委员会

2024 年 5 月 8 日

中 共 长 安 大 学 委 员 会 文 件

长大党〔2024〕59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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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宣传环境设施管理办法

校园宣传栏、报栏、信息发布栏、横幅、桁架、展板、海报、

电子屏等宣传环境设施（以下简称“宣传环境设施”）是学校意

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，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和学校形

象展示的重要窗口。为更好地宣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我校

在教学、科研、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，加强校园宣传环境设施

的管理，根据《中共长安大学委员会关于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

实施细则》（长大党宣〔2021〕114 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制

定如下管理办法。

第一条 校园宣传环境设施在校党委领导下，由宣传部统筹

管理，各相关单位协助配合。

第二条 根据“谁主办、谁负责；谁使用、谁管理”的原则，

各单位自行设立的宣传环境设施由本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。分配

到各相关单位的宣传环境设施由本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。责任单

位应明确专人负责宣传阵地的信息发布和日常监管。

第三条 校园宣传环境设施应在醒目位置标明“管理单位”

或“主办单位”。

第四条 各单位如需使用宣传部管理的宣传环境设施时，应

提前三日提出书面申请，按要求填写《长安大学公共区域宣传环

境设施使用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经审批通过后方可在指定区域

发布（张贴）宣传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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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在校园设置的横幅、桁架、展板、海报等临时性宣

传环境设施，由主办单位负责审批、监管。校外单位在校内设置

的临时性宣传环境设施，由校内合作单位负责审批、监管。活动

结束后，要及时进行清理。

第六条 利用校园宣传环境设施开展的宣传活动，必须坚持

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，正确的舆论引导人，高尚的精神塑造人，

优秀的作品鼓舞人，为学校改革发展提供正确的观念导向，营造

宽松和谐的舆论氛围，外塑形象，内聚人心，内容健康向上，设

计美观大方。

第七条 在校园宣传环境设施上发布（张贴）的内容不得违

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，不得违反社

会公序良俗，不得涉及意识形态领域问题，不得悬挂商业性质的

横幅（标语）、张贴广告。

第八条 各单位要严格执行“三审三校”制度，严把政治关

和舆论导向关，对宣传内容进行严格审核，确保用语用字规范，

表述准确，内容真实科学，图片使用恰当，杜绝具有歧义、误导

等问题的用语用图，并在宣传品设置期间进行检查巡视，对异常

情况及时纠正。

第九条 如发现校园内出现违法违禁宣传品或内容时，应根

据管辖范围（或职责）及时撤除和清理，并第一时间向宣传部报

告。

第十条 宣传活动期间，宣传品出现破损或安全隐患的，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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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单位应当及时更换、维修，活动结束后要及时进行拆除、清理。

第十一条 定期开展巡查检查。各相关单位负责对本单位管

理和使用的宣传环境设施定期检查，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内容要

及时清除，对设施破损的要及时维修更换，并保持宣传环境设施

干净整洁。

第十二条 加强安全管理。各相关单位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，

加强本单位电子屏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定期评估排查安全风险，对

存在的安全隐患或未达到相关技术标准的方面进行自查自纠，坚

决杜绝电子屏被非法攻击篡改、插播违法违规内容，确保不发生

网络安全事件。在重大活动期间，相关单位要加强电子屏安全应

急管理工作，制定安全应急保障方案，加强应急队伍建设和人员

培训，组织开展安全检查、安全测试和应急演练。

第十三条 严格新建审批备案。各单位如根据工作需要新建

宣传环境设施的，需在宣传部登记备案，按要求填写《长安大学

宣传环境设施新建审批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审批同意后方能建设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宣传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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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长安大学公共区域宣传环境设施使用审批表

申请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

阵地形式

电子屏  橱窗  宣传栏 

报栏  信息发布栏  横幅 

其他：

地 点

事 由

发布内容

（视频类内容请提供百度网盘链接及提取密码）

发布时间 月 日 时 至 月 日 时

申请单位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宣传部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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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长安大学宣传环境设施新建审批表

申请单位

阵地形式

电子屏  橱窗  宣传栏 

报栏  信息发布栏  横幅 

其他：

尺寸 数量

选址地点

新建原因

设计样式
（须另附设计图）

管理人员
负责人 联系电话

管理员 联系电话

申请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
宣传部意见
负责人签字（盖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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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校领导，校党委常委，校长助理。

长安大学党委办公室 2024 年 5月 8 日印发


